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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名公務員自首繳回詐領名公務員自首繳回詐領名公務員自首繳回詐領名公務員自首繳回詐領 423 萬元旅遊補助費萬元旅遊補助費萬元旅遊補助費萬元旅遊補助費 

法務部廉政署（下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辦理高屏地區公

務機關員工以「假消費、真刷卡」之方式，詐領國民旅遊補助費

案，於本（5）月 17 日由法務部派駐本署檢察官王柏敦指揮廉政

官發動第三波搜索。 

本署督導政風人員主動協助機關除弊興革，對於曲從、盲從

機關陋規陋習，以致觸蹈法網之公務員，鼓勵自首、自白，協助

自新。先於今（101）年 3、4 月間策動高屏地區公務機關員工自

首詐領國民旅遊補助費犯行，並據以鎖定涉案旅遊業者，先於 3

月 30 日發動首波搜索百○旅行社，繼於本月 9 日發動第二波搜索

美○○小舖、○○服飾店，再於本月 17 日由派駐檢察官王柏敦指

揮廉政官，發動第三波搜索力○旅行社及美○○商店，並帶回王

姓負責人及會計人員訊問。迄今，高屏地區已有 160 名涉案公務

機關員工，主動向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以「假消費、真刷卡」

方式，詐領國民旅遊補助費，經初步清查，涉案期間逾 3 年，詐



領補助費達新臺幣 423 萬餘元，均已繳還公庫。本署將擴大追查

其他共犯，同時鼓勵自新，呼籲涉有不法之公務機關員工，自行

向本署自首，或洽請機關所屬政風機構協助向本署自首。 


